
附件1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

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方案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38号）要求，按照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制定2026年度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玉溪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六版）和玉溪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六版）的通知》（玉双随机联发〔2025〕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一、抽查事项和内容
（一）抽查事项

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污染防治设施、自动监控系统等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对重点排污、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抽查内容：一是被抽查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、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；二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；三是污染物（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）产生排放情况；四是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情况；五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及演练、脱硫脱硝等重点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、环境信息公开等情况。
     二、抽查检查时间

根据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，抽查时间为2026年11月底。

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

检查对象

玉溪市辖区内排放污染物的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。

（二）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方式

    在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移动执法系统”分级录入检查对象名录。按照差异化管理的原则，结合排污许可管理类别、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需要等因素，将被抽查对象分为特殊监管对象、重点监管对象、一般监管对象。市本级按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每季度10%的比例实施抽查，一般排污单位每年按1:5（在编在岗的执法人员数量：被抽查单位数量）的比例实施抽查；各分局根据执法工作实际和环境监管需要确定抽查比例。

四、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

执法检查人员在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移动执法系统”中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统一抽取。
为避免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重复抽查同一检查对象，严格落实“综合查一次”要求，市生态环境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各分局实施检查。检查对象如在本年度中已经被抽取检查过的，不得再随机抽取检查；检查对象如已经被其他抽查计划抽取但尚未实施检查的，应合并检查事项一并实施检查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根据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，检查方式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六、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
（一）抽查检查结果判定

对抽查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应当责令整改的，要及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，督促指导排污单位整改落实；符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情形的，要及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，不得以口头教育等代替；涉嫌违法的，要及时立案调查处理，防止“一抽了之、一查了之，查而不处、查而不罚”等情形发生。

（二）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在抽查工作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登记于市场主体名下，并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—云南）”向社会公示。抽查检查结果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的，应当在录入抽查检查结果时，录入责令改正通知书文号；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的，应当在后续处理结束后，及时录入后续处理结果。

七、抽查检查结果分类处理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向政府部门推送检查结果，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有力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要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查处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，防止监管脱节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各分局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结合实际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，按照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要求，参照市局抽查方案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抽查方案，严格按照计划任务时间要求完成抽查检查和结果录入公示工作，检查结束后要做好总结工作。在执行年度抽查计划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与支队沟通对接。



